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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证券简称：川

恒股份，证券代码：002895）于 2021 年 2 月 9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具体内容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

润 143,181,345.68 元，其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91,318,321.43 元。根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9,131,832.14 元，加上历年留存的未分配利润后，本次可供分配利润为

89,300,714.61 元。 

鉴于公司拟于 2021 年通过控股子公司贵州福麟矿业有限公司收购新桥磷矿

采矿权、鸡公岭磷矿采矿权及相关资产，需进行充足的资金准备，公司 2020 年

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即不进行现金分红，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 

该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发展需求，有利于公司顺利完成相关资产收购，为

公司持续经营发展提供保障。 

该利润分配方案将在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需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提供网络投票通道，

中小股东可以通过参加现场会议或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相关审批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经

审议认为，该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发展阶段相适应，与公司发展规划相匹配，董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事会一致同意该利润分配预案，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就该预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经认真审阅公司编制的《2020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我们认为公司为满足资产收购资金需求，对 2020 年度不进行利

润分配，符合公司发展规划需要，该预案不存在违反《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的情形，一致同意该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审议。 

三、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存在不确定性，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10 日 


